
行唐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市监不罚〔2026〕3号

2026年3月24日，行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行唐县振斌生活超市销售

的“香蕉”进行了抽样送检。2026年4月14日，经河智德检验检测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检验报告 (No: ZD2026SP02130)检测结论为“经抽样检验， 吡

虫啉项目不符合GB 2763-202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 要求， 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4月 19日将检验

报告送达行唐县振斌生活超市，经现场询问该批“香蕉”是从行唐县亮果水

果批发中心(孟文素)处购进的并向我局提供相关购货凭证，我局执法人员

2026年4月19日将检验报告送达行唐县亮果水果批发中心，至2026年4

月29日当事人未申请复检，当事人对检验报告结论未提出异议。当日执法

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附上相关材料报主管副局长批准立案。本案由行

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市场监督管理所两名执法人员负责调查处理，在立

案调查期间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 并收集了相关证据， 至2026年4月30

且该案件事实已查清，案件在调查过程中我局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当事人： 行唐县亮果水果批发中心 (孟文素)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30125MA0G95MY2J

住所 (住址): 行唐县南市场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经营者): 孟文素

身份证件号码： 1323371971xxxx0020

。

经查，2026年3月23 日当事人在鹿泉区大河镇大河村植物园街199号

内香蕉库北7号 (樊敏敏)购进香蕉，以35元/箱的价格购进15箱，每箱

18斤， 以 43.2元/箱价格销售完毕。 经营金额 648元。 经河智德检验检测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检验报告 (No: ZD2026SPO2130)检测结论为“经抽样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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